
凯凌化工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 CHDM 装置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上公示 
 
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

项目名称：凯凌化工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 CHDM 装置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目 

建设单位：凯凌化工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 

建设地点：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北路 5 号 

项目性质：技改 

项目投资：6726.8 万 

项目概况：本项目在现有厂区内，拟对现有 1,4-环己烷二甲醇（CHDM）生产装

置进行工艺优化技术改造，在生产线前端增加一道原料处理工序，替换现有装置

1,4-环己烷二甲醇（CHDM）产品使用的进口原料 DMT，项目建成后，1,4-环己

烷二甲醇（CHDM）生产装置产品产能保持不变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凯凌化工（张家港）有限公司 

地址：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北路 5 号 

联系人：龚经理 

联系电话：18901568526 

邮箱：wf.gong@feixiangchem.com 

（三）承担环评工作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 

环评单位：张家港保税区苏大安康卫生与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邹工 

联系电话：18013121865 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

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：搜集资料、现场踏勘、调查分析、环境现状调查

与监测、工程分析、环境影响预测评价、综合分析（环境措施、污染物达标排放、

总量控制等）得出结论、编写报告书、技术评审、送环保部门审批。 



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：在现场踏勘、工程分析的基础上，分析本工程采

取的污染防治措施，营运期所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，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

补充措施。 

（五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

ml 

（六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

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传真、信函

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。本次为建设项目的

第一次公示。在报告书编制完成、报送评审前，建设单位还将进行第二次公示，

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。在此期间公众仍可以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

传真、写信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 

 

 

2023 年 04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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